
08.路得記 

 

書名由來：以書內主要摩押女子“路得”而命名。 

 

作者: 無人肯定作者是誰，唯從 得 1:1“當士師秉政的時候，”和 4:22“耶西生大衛。”看來， 

     是在以色列人有了君王以後所寫的，極可能是先知撒母耳。 

 

時間: 從 得 1:1“當士師秉政的時候，”推測，乃在基甸做士師的時期，因受米甸人，亞瑪力人 ...  

 攻打，人民沒有食物，極其窮乏，為期約有 11 年，由 得 1:4-4:13 止，約在主前 1322 年至 

 1312 年止。 

 

地點: 事件發生於摩押地和迦南地 

 

鑰節: 得 1:16 

 路得說“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、你往那裡去、我也往那裡去。你在哪裡住宿、我也在那裡 

 住宿。你的國就是我的國、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。” 

 

研讀方法： 

1.分析幾位代表人物之內在經歷與名字所含的意義 

2.需參照摩西律法，尤其是申命記，以明白書中幾處事件之意義。 

  例如﹕ 

A.拾穗的條例 (利 19﹕9-10﹐ 23﹕22﹔ 申 24﹕19) 

B.贖地的條例 (利 25﹕23-28) 

C.立後的條例 (申 25﹕5-7) 

D.脫鞋的條例﹐脫鞋之家 (申 25﹕7-10) 

3.看到代表人物身上值得我們學習的特質﹐學習運用在我們生活中。 

A.忠心/忠誠 (得 1﹕17﹐ 3﹕13) 

B.恩慈 (得 1﹕6) 

C.正直 (得 3﹕5) 

D.保護 (得 2﹕12) 

D.豐富和祝福 (得 2﹕4﹐ 3﹕10) 

 

分段: 根據本書之鑰字“安息”可分四大段： 

1.失去安息（1:1-5) 

2.望得安息（1:6-22) 

3.尋求安息（2-3） 

4.得到安息（4） 

 

本書重要性：介於士師記與撒母耳記間，在士師秉政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的黑暗局勢 

            下，因著路得而引進大衛王。 

 

中心思想：基督就是我們那位至近血肉之親屬，人若有追隨神的心志，聖靈會帶領我們到豐富的禾 

          場，得蒙救贖與安息。 

故事層面﹕路得從要主﹐至順服﹐至得產業。 

 



幾個重要名字與一些屬靈豫表: 

1.俄珥巴（1:4)，豫表不要 神的外邦人。 

2.波阿斯意“他裏面是能力”，豫表基督。 

3.路得名字意義是“美麗”，被律法隔絕的外邦人，竟因恩典而蒙悅納。 

4.以利米勒意即“他的神是王”。 

5.瑪倫意即“多病的”，反應猶大地的飢荒。 

6.基連意即“失敗”，反應猶大地的飢荒。 

7.拿俄米意即“甜”豫表聖靈。 

8.禾場是豫表十字架的經歷。 

9.至近的親屬，豫表不能拯救人的“律法”。 

10.俄備得意即“敬拜”。 

 

神至高權威與超然恩典的作為: 

1.得 1:6 - 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、賜糧食與他們。 

2.得 4:13 - 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子。 

3.得 1:13,20-21; 2:20; 4:12,14 - 耶和華伸手攻擊我,使我受苦；恩待活人死人；遇見至近的 

  親屬；賜妳後裔，沒有撇下妳。 

4.得 1:8-9; 2:12; 4:11-12 - 耶和華應允人的祈求，禱告。 

5.得 2:4,19-20; 3:10 - 5 次賜福。 

6.得 1:17; 3:13 -  神的忠貞。 

7.得 2:12 -  神提供蔭庇，藏身處。 


